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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反思及限制

朱　丹

　　内容提要：国际刑事法院对《罗马规约》近年来的解释中呈现出司法能动主义的趋
势，即背离约文的字面含义和立法者的原意，扩张国际刑事法院管辖下犯罪的定义和可受

理案件的范围。国际刑法的混合性质、先前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能动主义政策以及《罗

马规约》适用法条款和解释规则的不确定性都是导致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原

因。作为非经授权的司法立法行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不但违背国家主权原则

和罪刑法定主义，而且损害了国际社会通过其追究国际犯罪的信心。构建对其司法能动主

义进行规制的关键在于厘清和协调《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解释规则、罪刑法定原则下的

严格解释以及存疑有利于被告解释方法三者在《罗马规约》解释中的适用范围及适用关系。

关键词：司法能动主义　国际刑事法院　条约解释　罪刑法定主义　严格解释

朱丹，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

一　引　言

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Ｒｏｍ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下称“《罗马规约》”）近年来的解释中呈现了司法能动主义的趋势：一方面扩张法
院在补充性管辖权下的案件受理范围；另一方面扩大《罗马规约》管辖下国际犯罪的定义

范围。司法能动主义（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ｓｍ）起源于国内法（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然而并没有统一的
定义。〔１〕 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词典》，司法能动主义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

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及基于此理念的

行为。〔２〕 司法能动主义存在着通过法律而超越法律这一重要内涵，即使这不能涵盖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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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主义的全部。〔３〕 但是，司法能动主义与经授权的用于填补法律空白的司法立法行为

是不同的，虽然两者都属于司法政策制定的组成部分。考夫曼（Ｋａｕｆｍａｎｎ）认为：“长久以
来，人们已经摆脱法秩序的全备性与无漏洞性的信条，并且因为不能改变不得以无法律而

拒绝审判的禁令，而赋予法官填补漏洞的创造性任务。”〔４〕司法立法行为是指，当立法对

于司法裁判过程中所涉争议中的某一方面没有明确规定时，由司法裁判者做出的立法行

为，这意味着立法者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将填补法律空白的权限授予了司法机关。相比

之下，司法能动主义则意味着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裁判者对立法者原意的背离。

司法政策制定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博弈，这种对抗在国际司法裁判过程中也同样

存在。填补法律空白的司法立法行为在国际法上也是得到认可的现象，并被认定为法院

司法职能实施的一部分。〔５〕 正如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Ｈｅｒｓｃｈ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所言，“司法
立法行为，只要不采取违背既存法的形式，就应该是健康的和不可避免的。”〔６〕然而，对于

违背条约约文和立法者原意的司法能动主义，其正当性是受到质疑的。〔７〕 与大部分国内

法院不同，国际司法裁判机构对案件的审理过程既包括对实体性问题的审理，也包括对案

件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等程序性问题的审理，并通常以判决的形式作出。国际司法裁判机

构的管辖权一般都建立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８〕而在确定国家所同意接受的管辖权范围

过程中则涉及对条约约文的解释和对立法者原意的解读，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

此，国际司法能动主义也相应地延伸至案件管辖权的确立阶段。在国际司法裁判实践中，

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欧洲人权法院和联合国特别刑事法庭都在不

同程度上呈现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倾向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９〕

这种非经授权的司法立法行为不但违背了《罗马规约》的明文规定，也与立法者的原

意不符，同时还威胁到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的权威性及其存续的合法性。由于国际刑事法

院具有特殊的性质，作为审判犯罪的刑事法院和由条约所设立的国际组织，既要适用刑法

上的基本法律原则，又要遵行国际法上的条约解释规则，因此在司法能动的问题上更为突

出和复杂，值得反思和深入研究。

二　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近年实践

（一）肯尼亚授权调查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时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路易斯·奥坎波（ＬｕｉｓＭｅｒｅｎｏＯｃａｍ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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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院第二预审分庭递交了《根据〈规约〉第１５条进行调查的授权请求》，要求预审分庭
授权开始对肯尼亚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发生的选举之后的暴力事件进行调查。〔１０〕 预审
分庭在决定批准检察官对肯尼亚情势进行调查的请求时需要判定国际刑事法院对肯尼亚

情势中的犯罪是否具有属物管辖权，即是否存在《罗马规约》管辖下的危害人类罪。《罗

马规约》第７条第１款规定，危害人类罪是指“在广泛地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
行的攻击中，并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

为……”，《罗马规约》第７条第２款第１项进一步规定，“‘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
击’是指根据或推行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而实施的。”根据检察官的授权请

求，肯尼亚选举后暴乱中的大部分攻击行为是由“年轻人的团伙”所实施的，而这些团伙

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肯尼亚相关政党（民主团结党和橙色民主运动）及高级政治、商业领

导人的支持。〔１１〕 为了确定国际刑事法院在肯尼亚情势中是否具有属物管辖权，预审分庭

需要判断的问题之一便是这些团伙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与“国家或组织政策”有关。

虽然《罗马规约》对“组织”本身没有设定明确的标准，但是无论从《罗马规约》的上

下文还是立法者的原意，都可以得知这里的“组织”应该具有较高的门槛。正如莎巴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Ｓｃｈａｂａｓ）所主张的，虽然从字面上理解，“组织”可以包含任何类型的人的群
体，例如俱乐部、社团、商会或公司等，但《罗马规约》第７条的起草人并没有打算给予其
如此宽泛的定义，这主要是基于先前历史上存在的所有对危害人类罪的审判都涉及国家

政策的实施，或者是推行那些试图控制国家领土并获取政权的“类国家”实体的政策，例

如塞族共和国，此外，由国际刑事法院或法庭对国际犯罪尤其是危害人类罪进行追究的初

衷是为了避免这些犯罪由于政府的参与而在国内法院无法得到追究，然而，在对一般非政

府实体所犯罪行（例如恐怖犯罪）的追究上则不存在类似的问题，通常都是由国家之间通

过双边司法协助的形式来实现的。〔１２〕 因此，如果不严格解释第７条项下“组织”的含义，
将违背《罗马规约》的序言中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的属

物管辖权，第１７条对国内法院的补充性管辖权以及第２２条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
然而，在肯尼亚授权调查案中，预审分庭的多数法官并没有遵从《罗马规约》上下

文的规定以及立法者的原意，而是将组织扩大解释为任何“有能力实施损害基本人类

价值行为的”非国家实体———多数意见并不认为只有“类国家”实体才能够制定《罗马

规约》第７条意义上的政策，因此也反对将“群体的正式性及其组织的层次”作为判断
标准，根据多数法官所主张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判断标准，预审分庭认为在肯尼亚局势

中的“各种团体包括与两个政党相关联的地方领袖、商人和政客”都构成《罗马规约》第７
条意义上的“组织”———由此，法庭判定检察官所申请调查的肯尼亚情势中的犯罪符合法

·９２１·

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反思及限制

〔１０〕

〔１１〕

〔１２〕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ｕｒｓｕａｎｔｔ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５，ＩＣＣ－０１／０９，２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ｐａｒａ．５６．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ｕｒｓｕａｎｔｔ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５，ＩＣＣ－０１／０９，２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ｐａｒａｓ．７２，７３，７４，７５，８０．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Ｓｃｈａｂａｓ，Ｓｔ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ｓ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９８（２００８），ｐｐ．９５４，９７２，９７４．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院的属物管辖权。〔１３〕

预审分庭的多数意见受到了少数派法官和学者的质疑。卡尔（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Ｋａｕｌ）法官
反对多数意见将“组织”的范围扩大化，而不是将其限定为类国家实体。在其反对意见

中，卡尔法官指出，《罗马规约》第７条项下的“组织”应该是类国家实体，并具有国家的某
些特征，包括有等级划分，并有能力让其成员实施其政策并处罚相关成员。在卡尔法官看

来，那些不具有上述特征的非国家实体无法实施《罗马规约》第７条意义上的政策，例如
有组织犯罪群体、暴徒、平民群体和犯罪集团都不满足第７条关于组织的要求。因此，卡
尔法官反对多数法官将“组织”扩大地解释为任何“有能力实施损害基本人类价值行为

的”非国家实体。其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在肯尼亚的情势中，地方领袖、商人、政客和宗

教领袖对暴徒的支持活动不存在一个等级分明、长期存续的“组织”，因此不符合《罗马规

约》第７条关于危害人类罪的规定，不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此外，卡尔法官特
别强调需要将《罗马规约》第７条下的危害人类罪与国内刑法上的普通犯罪划清界线，而
将两者混淆的做法会损害国家主权，影响国内法院对犯罪行为的管辖，并且将无限地扩大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１４〕 预审分庭多数法官通过司法能动主义扩大《罗马规约》管

辖下犯罪定义范围的做法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判。例如，斯塔尔（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ｔａｈｎ）认为，
对“组织”采取以“能力”为基础的判断标准会使《罗马规约》第７条项下的“政策”要件变
得毫无意义，继而违背《罗马规约》的约文以及立法者的原意。〔１５〕 贾洛（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Ｊａｌｌｏｈ）
也指出预审分庭多数法官对“组织”的扩大解释“违背了《罗马规约》的序言及其根本性条

款，例如第１７条关于补充性管辖权的规定。”〔１６〕

（二）利比亚管辖权质疑案

自２０１１年２月联合国安理会将利比亚情势引介到国际刑事法院之后，国际刑事法院

的检察官于当年３月决定对利比亚情势展开调查，法院的预审分庭于同年６月批准了检
察官关于对利比亚前情报部长阿卜杜拉·塞努西发布逮捕令的申请。〔１７〕２０１３年３月，利
比亚政府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关于塞努西案件可受理性的质疑意见，利比亚政府提出，

利比亚国内司法系统正在积极地对犯罪嫌疑人的相关国际罪行展开调查，因此，此案在国

际刑事法院不具有可受理性。〔１８〕 针对利比亚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提出的质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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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分庭需要依据《罗马规约》第１７条中有关案件的可受理性标准来判断国际刑事法院在
该案中是否可以行使补充性管辖权。

《罗马规约》第１７条主要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行使补充性管辖权的两个标准：
有管辖权的国内法院“不能够”或“不愿意”对相关案件进行管辖，而在塞努西提出的管辖

权质疑中主要涉及的是对后者的判断。对于“不愿意”管辖，《罗马规约》第１７条第２款
规定，法院应根据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来考虑国内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

是否存在以下三种情形：（１）“是为了包庇有关的人”；（２）诉讼程序存在着“不正当的延
误”；（３）“没有以独立而无偏倚的方式进行”，并且这种延误或者不独立的方式“不符合
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应该说以上三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包庇当事人

的意图，但是塞努西案并不符合任何一种情形，甚至与包庇当事人的意图相反，可以利比

亚当局正积极地寻求在国内法院对塞努西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历史和政治上的原

因，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在利比亚国内法院的诉讼中无法得到保障。据此，塞努西

的律师指出如果利比亚政府无法保证被告人在国内诉讼中的公正审判权，国际刑事法院

就有权介入。〔１９〕 这里产生的问题是：是否一国国内法院的诉讼程序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就应该被认定为“不愿意”管辖呢？

从《罗马规约》第１７条的文本规定可以看出，第１７条第２款的前言以及下面三项情
形是应该并列适用的，即国际刑事法院只有在一国的国内诉讼程序既违反了“国际法承

认的正当程序原则”又同时满足了第１７条第２款下三种情况之一时才可以判定一个国家
不愿意管辖。作为第１７条第２款前言的“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不能与其项下的
三种情况分开来解释，而这三种情况都包含有包庇当事人的目的要求。因此，如果一国国

内法院法律程序的进行是为了使相关犯罪嫌疑人更难以被定罪，则国际刑事法院可以介

入并行使补充性管辖权；而如果国内法律程序的进行会使其更容易被定罪，则国际刑事法

院应该允许国内法院行使管辖权，即使这些法律程序不公正，因为这种不公正并不与“将

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相违背。〔２０〕 此外，从对立法者意图的考察中也可以得出同样

的结论。在《罗马规约》的谈判过程中，意大利代表团曾提议将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不

愿意”管辖的审查范围扩张至犯罪嫌疑人在国内审判中的基本人权保障，但此提议最终

并没有被采纳。〔２１〕

虽然国际刑事法院的预审分庭和上诉庭都对塞努西案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但上

诉庭在其判决中指出，如果一国国内法院对犯罪嫌疑人公正审判权的侵犯极其严重，那么国

家也会被认定为不愿意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即有权行使其补充性管辖权。〔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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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诉庭的解释违背了《罗马规约》约文的明确规定和立法者的原意，将法院的职权范

围扩张到了对一国国内司法体系中程序性人权保障的监督，实际上行使了传统的国际人

权法院的职能。大部分学者主张，一国国内的诉讼程序是否按照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标

准来保护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并不应该成为国际刑事法院审查的对象，更不应该成为

其行使补充性管辖权的理由，〔２３〕然而上诉庭的法官们仍试图通过司法能动主义扩张国际

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权下的案件受理范围。

三　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义产生的原因

（一）国际刑法的混合性质

国际刑法是不同分支法律的“混血儿”，是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国内刑事实体法

和程序法结合的产物。〔２４〕 而这种结合本身就导致了国际刑法天然地具有某些内在冲突

并产生了其自身的“身份危机”。国际人权法或人道法关注的是对被害人的保护，而刑法

追究的是犯罪的刑事责任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由于不同的立法目的，刑法和国际人权

及人道法在解释方法方面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约文进行严格

解释，而国际人权法或人道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犯罪定义进行扩大性的解释以逐渐

实现对人的尊严和自由更大程度的保护。由于这些固有的内在冲突，国际刑法中对国际

犯罪的追究经常被理解为实现被害人基本人权的救济措施，并因此导致司法实践者依据

人权法上的方法论来解释国际犯罪的司法能动主义。例如，在肯尼亚授权调查案中，国际

刑事法院的法官正是运用了人权法上的“以受害人为中心”的目的解释而扩大了危害人

类罪的犯罪定义。当然，刑事法律规范和国际人权规范在目的上也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例

如，在审判过程中对被告人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既是刑事程序法的要求同时也是国际人权

保护的标准（例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４条第３款详细规定了保障受刑
事控告者审判权利的最低限定标准）。国际刑法不但吸收了这些规范的内容，而且在有

限的范围内承担着按照“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审查国内诉讼程序的功能，而这种

功能的实现过程则为司法实践者提供了通过司法能动主义扩张国际刑事法院职能范围的

空间。正如在利比亚管辖权质疑案中，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庭的法官们运用司法能动主义

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查范围扩张至国际人权标准在国内的实施和履行，继而将监督国内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纳入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职权范围。

此外，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法规制的一般是集合实体的行为，例如政府或交战的双

方，而刑法或国际刑法追究的则是个人的刑事责任。违反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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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民事责任的救济措施（例如停止不法行为、道歉和经济赔偿等），而违反刑事实体法

的救济措施则是针对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限制和剥夺。尽管刑法和国际人权法及

人道法在结构上有着诸多差异，但国际刑法中的大部分禁止性规定都来源于或相似于国

际人权法和人道法中的禁止性规定。这种规范内容上的混合性在某种程度上为国际刑事

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司法能动主义提供了空间。在面对规范内容上类似的条款时，国际刑

事司法实践者倾向于将国际人权法或人道法领域的概念和判例移植或借鉴到国际刑法

中。例如，在前南刑庭的哈德奇赛诺维奇（Ｈａｄｉｈａｓａｎｏｖｉ）案有关指挥官责任的问题上，
亨特（ＤａｖｉｄＨｕｎｔ）法官就在不同意见书中援引了《日内法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以及国际
人道法将指挥官刑事责任进行了扩展，即指挥官对其下级人员在指挥官就任前所实施的

国际犯罪行不予追究的不作为也会产生指挥官刑事责任。〔２５〕 这种援引实际上忽略了国

际人权法或人道法的禁止范围与国际刑法的惩罚范围之间的不同，而这种范围上的不同

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漏洞”和“允许犯罪逍遥法外的后退”，〔２６〕继而为国际刑事法庭的法

官们通过司法能动主义“填补立法漏洞”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先前国际刑事法庭司法能动主义的司法政策

根据《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Ｓｔａｔｕ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ｆｏｒ
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第５条的规定，危害人类罪必须发生在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中。然
而在塔迪奇（Ｔａｄｉｃ）案中，上诉庭的法官指出，“目前习惯国际法已确立的规则是危害人类
罪不需要与武装冲突有任何联系。”〔２７〕然而，在确立国际习惯法下的危害人类罪是否要与

武装冲突相关联的过程中，前南刑庭并没有依照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件，即国家实践

和心理确信来对犯罪的定义进行全面地判断，而是简单地列举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宪章》［Ｔｈｅ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第十号令：针对战
争罪，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惩罚》（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ＬａｗＮｏ．１０，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
ＧｕｉｌｔｙｏｆＷａｒＣ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ｍ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ｙ，下称“《第十号法令》”）、
１９４８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ｏｆＧｅｎｏｃｉｄｅ）（下称“《灭种公约》”）和１９７３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的相关规
定。事实上，在１９９３年前南刑庭设立时，国际习惯法并没有发展到摒弃危害人类罪中的
武装冲突要件。虽然后来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过程中，《罗马规约》的通过本身代表着

认可和平时期危害人类罪的普遍性国家实践和心理确信，〔２８〕但在塔迪奇案审判时，前南

刑庭对危害人类罪定义的扩大解释违背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的规定，并超

越了当时的习惯国际法，是典型的司法能动主义。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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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ｖ．Ｈａｄｉｈａｓａｎｏｖｉ，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Ａｐｐｅ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ｍ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ｇｅＤａｖｉｄＨｕｎｔ，ＣａｓｅＮｏ．ＩＴ－０１－４７－ＡＲ７２，１６Ｊｕｌｙ２００３，
ｐａｒａ．２２．
参见ＧｕéｎａёｌＭｅｔｔｒａｕ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Ｈｏｃ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３０１。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ｖ．Ｔａｄ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Ｍｏ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Ａｐｐｅａｌ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Ｎｏ．ＩＴ－９４－１－
ＡＲ７２，２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５，ｐａｒａ．１４０．
《罗马规约》第７条中的危害人类罪不需要与武装冲突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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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Ｓｔａｔｕ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Ｒｗａｎ
ｄａ）第２条有关灭绝种族罪的定义照搬了１９４８年联合国《灭种公约》有关灭绝种族罪的
规定。《灭种公约》第２条规定，“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
族或宗教团体。”虽然公约中所列举的四类团体是穷尽的，卢旺达刑庭在阿卡耶苏

（Ａｋａｙｅｓｕ）案中却将《灭种公约》中保护的团体扩张到包括所有“稳定的与永久性的群
体”，审判庭认为，“根据《灭种公约》的缔约历史可以推断出种族灭绝罪针对的是‘稳定

的’团体、永久性地存在并且其成员资格是出生即获得的，由此可以排除那些通过个人自

愿加入的‘流动的’团体，例如政治的或经济的团体”，据此，审判庭得出结论：即使一个团

体不属于《灭种公约》所列举的四类团体，只要其具有稳定性和永久性，便可被认定为《灭

种公约》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中种族灭绝罪定义下的团体。〔２９〕 阿卡耶苏案的

此种解释在卢旺达刑庭后续的判例中也得到了确认。〔３０〕 然而在《灭种公约》的起草文件

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起草者保护“稳定与永久性群体”的意图，受公约保护的民族与宗教团

体都是非稳定与非永久性的团体，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３１〕 卢旺达刑庭运用司

法能动主义对种族灭绝罪定义的扩大解释不但违背了《灭种公约》的约文，而且违背了立

法者的原意，因此也受到了广泛的批判。〔３２〕

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司法能动主义政策文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着国际刑事

法院的司法实践：第一，国际刑事法院的各方参与主体在其诉讼过程中都会在某种程度上

援引先前国际刑庭的司法判例，虽然这些判例对国际刑事法院不具有任何拘束力；第二，

国际刑事法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具有在特设国际刑庭工作的经历和背景，因此倾向于

继承特设法庭的司法政策，包括其司法能动主义。

（三）《罗马规约》法律适用条款和解释规则的不确定性

《罗马规约》第２１条在国际刑法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国际刑事法庭可适用的法律
种类作出了规定。第２１条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国际法院规约》（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第３８条有关法律渊源的内容，同时在某些方面又背离了国际法的一
般渊源体系，目的是为了消除或者缓解国际刑法的内在冲突，并减少类似在特设法庭中的

司法能动主义。〔３３〕 然而，由于此法律适用条款存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仅没有起到

消除国际刑法内在冲突的作用，反而激化了这种矛盾。此外，国际刑法的内在冲突还体现

在《罗马规约》的解释方法上：究竟是适用国际公法上的条约解释方法还是一般刑法上的

解释方法？如何协调两种解释方法之间的冲突？而《罗马规约》解释规则及其适用顺序

的不确定性也不可避免地预留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空间。

１．《罗马规约》法律适用条款的不确定性
《罗马规约》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法院应首先适用《罗马规约》《犯罪要件》（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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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ｖ．Ａｋａｙｅｓｕ，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ＴＲ－９６－４－Ｔ，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８，ｐａｒａ．５１０．
Ｓｅ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ｖ．Ｍｕｓｅｍａ，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ＴＲ－９６－１３－Ｔ，２７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０，ｐａｒａ．１６２．
参见李世光、刘大群、凌岩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２页。
ＳｅｅＧｕéｎａёｌＭｅｔｔｒａｕ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Ｈｏｃ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２３０．
ＭｃＡｕｌｉｆｆｅｄｅＧｕｚｍ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Ｌａｗ，ｉｎＯｔｔｏＴｒｉｆｆｔｅｒｅｒａｎｄＫａｉＡｍｂｏｓ，ｅｄｓ．，Ｒｏｍ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１６，ｐ．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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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ｍｅｓ）和《程序与证据规范》（Ｒｕｌｅ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其次视情况适用可予适
用的条约及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其中包括在武装冲突中使用的国际法规则。当无法适用

上述法律时，适用本法院从世界各法系的国内法，包括适当时从通常对该犯罪行使管辖权

的国家的国内法中得出的一般法律原则。除此之外，第２１条第２款规定法院还可以适用
其之前的裁判所阐释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最后，第３款要求依照本条适用和解释法律，必
须符合国际承认的人权。

此条规范与《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有关国际法的“渊源”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首先，
《罗马规约》第２１条明确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的层次步骤和先后次序。其
次，第２１条并没有明确提及《国际法院规约》下的国际习惯法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适用
法律之一。最后，第２１条第３款中提及的“国际承认的人权”，是《国际法院规约》的法律
渊源中所没有的。上述几个方面对一般国际法渊源的变更反映了《罗马规约》的立法者

意图通过第２１条创设一个独立、有次序的国际刑法渊源的“自治”体系以尽量满足罪刑
法定原则的要求。然而，由于此条款自身的模糊性，实际上为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进一步

创造了空间。

一方面，第２１条第３款的性质应如何界定，是独立的法律渊源还是解释规则？虽然
被列入《罗马规约》第２１条适用法条款下，第３款与本条前两款的结构完全不同，据此有
学者主张第３款构成了对适用和解释前两款中列举的法律渊源的一般性解释规则，而非
独立的法律渊源。例如沙巴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ｈａｂａｓ）认为此款没有创设新的法律渊源，只是
要求法院适用的所有法律需符合“国际承认的人权。”〔３４〕然而贝利（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ａｉｌｅｙ）则认
为，第２１条第３款是独立的法律渊源，具有填补法律空白的功能。”〔３５〕在实践中，国际刑
事法院的预审分庭和上诉庭曾在多个决定中认定第２１条第３款为独立的法律渊源，具有
填补《罗马规约》《犯罪要件》和《程序与证据规范》漏洞的作用。由此，法院在实践中既

可以援引人权法的内容拒绝适用国际刑法的规范，又可以根据人权法的内容填补国际刑

法的漏洞，这实际上给予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能动的空间。例如

在利比亚管辖权质疑案中，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就曾主张法院应该依据第２１条第３款
“国际承认的人权”来对国内诉讼程序进行审查，〔３６〕这实际上会扩大国际刑事法院依据

《罗马规约》第１７条可受理性标准的审查范围。
另一方面，本规约中人权的内涵是什么？《罗马规约》第２１条第３款在某种程度上是

以人权优先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刑法的内在冲突，但其并没有同时界定人权的内涵。“国

际承认的人权”没有被限定于国际强行法规范或基本人权，而是包含一切国际承认的人

权。虽然本条款中的“人权”显然涵盖被告人的人权，但也不能排除将其适用于被害人的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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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因此容易导致法官通过司法能动主义扩大解释犯罪的定义而实现对被害人人权的

保护。此外，由于“国际承认的人权”在范围上小于普遍承认的人权，此条款也无法排除

某些区域性承认的人权规范的适用。〔３７〕 实际上，国际刑事法院在实践中曾大量依赖欧洲

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来解释人权的内涵。由此，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有了更

广泛的空间援引人权规范来拒绝适用《罗马规约》的明文规定。

２．《罗马规约》解释方法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在实践中，国际刑事法院在解释《罗马规约》和《犯罪要件》时曾多次明确引

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第３２条中的解释方法来解释《罗马规约》，但容易产生
质疑的地方在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的目的解释方法是否适合解释刑法规范？
传统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１９６９）（下称“《维也
纳公约》”）适用于解释国家之间的争议，而不涉及对个人自由的剥夺。《罗马规约》的序

言指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犯

罪不逍遥法外”，而《罗马规约》的目的通常被理解为对受害人的保护。如果以此目的为导

向来解释《罗马规约》，就可能会导致对犯罪定义的扩大解释。例如，在肯尼亚调查授权案

中，预审分庭的大部分法官就以保护“最基本人类价值”为目的而将《罗马规约》第７条危害
人类罪中的“组织”扩大到几乎所有的非政府实体。而在此之前国际刑事法院也存在着目

的解释的倾向，在卢班加（Ｌｕｂａｎｇａ）案中，法院在《罗马规约》第６１条第９款和《法院条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ｔ）第５５条有关更改事实的法律定性问题上就采取了目的解释的方
法。上诉庭的法官们认为，该条款应解释为允许审判分庭在审判开始前自行修改事实的法

律定性，否则会产生 “被判无罪的风险”，即由于在预审阶段确认的法律定性被证明不正确

而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判无罪，这会违反《罗马规约》“使犯罪不再逍遥法外”的目的。〔３８〕

另一方面，《罗马规约》也规定了一般刑法上的解释方法。第２２条第２款规定，当犯
罪定义含义不明时，对定义作出的解释应有利于被告人。此款规定相当于普通法上的宽

大处理规则，也熟知为严格解释，要求法院在解释法律中的含混之处时遵循有利被告的解

释方法。〔３９〕 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解释方法与维也纳公约下相关解

释规则的适用顺序如何———是法官在发现《罗马规约》有关犯罪的定义存在含混之处就

立即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还是应该首先利用《维也纳公约》下的解释规则对《罗马规

约》作出解释后再判定是否仍存在含混之处？适用顺序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结果：

（１）如果将有利被告的解释方法优先适用于包括目的解释在内的《维也纳公约》下的解释
规则，或放在与其相同的适用位阶上，那么最终的解释结果应该是对犯罪定义作出有利于

被告人的限制解释；（２）如果将有利被告的解释方法在适用顺序上置于其他的解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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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那么在大部分情况下，犯罪的定义在根据其他解释方法解释后将不再存有含混之

处，也就不需要有利于被告的解释方法的适用。正如鲁宾逊（Ｄａｒｒｙ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所指出的，
在国际刑法中适用对被害人最大化保护的目的解释意味着将不再需要存疑有利于被告的

解释，因为所有的含混之处都已通过不利于被告的方式进行了解释。〔４０〕 然而正是由于刑

法上的严格解释方法与《维也纳公约》解释规则在《罗马规约》解释问题上适用顺序的不

明确，预留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空间。在肯尼亚案授权调查案中，由于预审分

庭的大部分法官首先采取目的解释方法将含混之处以有利于被害人的方式进行了解释，

实际上使得有利被告的解释方法形同虚设。

四　限制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要求

１．国家主权原则要求国际立法权的可预见性
作为国际条约的缔结者，国家在行使国际社会立法权的同时也承受着相关立法对其

国家主权的限制。以《罗马规约》为例，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罗

马规约》的谈判过程中，各国代表们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界定国际刑事法院

与国内法院的关系。大多数国家在支持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同时不愿意创设一个可

以侵犯其主权的司法机构，而补充性管辖权原则就成了缓解各国关于主权担忧的重要机

制。如果一国不愿意或不能调查或审判《罗马规约》管辖下的犯罪时，将由国际刑事法院

管辖，而这些犯罪的极其严重性使得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具有正当性，因此，无论是《罗马

规约》下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补充性管辖权的规定都反映了国家同意将其国内司法主权

让渡给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度。按照国家主权原则，在对《罗马规约》的解释和适用过程中

不但要尊重立法者的原意，而且要遵照条约约文以保证其可预见性，即国家在行为之前就

清楚其与法院合作的义务范围以及根据补充性原则让渡管辖权的范围。

２．司法立法权行使的原则与禁止
国家主权原则并不完全排斥司法立法行为，关键在于区分授权的和非经授权的司法

立法行为。

在国际条约的拟定过程中，如果缔约主体意图使用一些模糊性的语言，司法裁判者便

成了“被授权的立法者”，但这种司法立法权的行使必须符合立法者意图授权的范围。从

《罗马规约》的缔约历史可以得知，各国谈判代表有意在一定程度上将立法权授予国际刑

事法院的法官，以澄清《罗马规约》的一些模糊性条款或填补其立法上的漏洞。例如在

《罗马规约》中有关“性别”的定义就是立法者为了达成一致而有意采取的“有建设性的定

义不明”，〔４１〕而司法实践者之后对其进行的解释便属于授权立法的行使，也是符合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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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原则的。虽然《罗马规约》的语言存在着含混之处，但如果立法者有意将一些特定的行

为排除在《罗马规约》的管辖范围之外，就相当于限定了授权司法立法的范围，任何将国

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扩展到这些行为的司法解释都是有违国家主权原则的。例如国际

刑事法院关于化学武器的管辖问题上，《罗马规约》第８条战争罪关于“使用毒物或有毒
武器”和“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的规定可以被解释为包括化学武器，然而在《罗

马规约》的缔约过程中，各国谈判代表为了在核武器问题上达成妥协曾明确拒绝将化学

武器的使用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４２〕 在肯尼亚授权调查案中也面临着类似的

情形，虽然危害人类罪中的“组织”从字面含义上可以包含任何类型的组织，但《罗马规

约》的缔约者意图将本该由各国国内法院管辖的非“类国家”实体犯罪排除在国际刑事法

院管辖之外，因此预审分庭多数法官对组织的扩张解释显然违背了立法者的原意和国家

主权原则。

当《罗马规约》的语言明确且清晰时通常意味着缔约国并没有意图将其立法权授予

司法实践者，此时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应遵循严格解释，任何扩大、更改或者推翻约文字

面含义的司法能动主义都是违背国家主权原则的。《罗马规约》第１７条明确规定，国际
刑事法院只有在对案件有管辖权的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和起诉时，才可以

受理该案。然而，预审分庭在卢班加案中创设了《罗马规约》明文规定之外的第三个标

准———“没有诉讼行为”，即如果一国国内没有正在进行的国内调查或者起诉，国际刑事

法院即可受理该案。〔４３〕 国际刑事法院违背《罗马规约》约文的司法能动主义还体现在利

比亚管辖权质疑案中，虽然《罗马规约》明确规定，即使一国国内法院诉讼程序中存在着

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违反，只要这种违反不是其第１７条第２款规定的三种情况之一或不是
出于包庇当事人的目的（或不与将当事人绳之以法的目的相违背），就不应该受到国际刑

事法院的审查与介入管辖，但国际刑事法院的上诉庭却违背《罗马规约》约文将国际刑事

法院的案件可受理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内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严重侵犯的情形。实际

上，国际刑事法院并不是一个国际人权法院或者国际人权条约机构。如果将保护当事人

在国内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也纳入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职能范围内，就会违背各缔约国设立

国际刑事法院的初衷，即追究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刑事责任。国际刑事法院通过司

法能动主义扩大犯罪定义范围和案件可受理性范围是非经授权的司法立法行为或至少超

越了国家同意的授权立法范围，因此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１．早期国际刑事审判实践对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拒绝
罪刑法定原则也称为“合法性原则”或“法制原则”，其源自于国内法，最早可追溯到

罗马法，但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是１８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４４〕 作为法律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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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已为各国刑法典所广泛遵循，但是容易产生质疑的是：罪刑法定原则

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际刑法？在国际刑法发展早期，二战后国际军事法庭的

审判实践曾明确肯定国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和“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并不能严格

适用于对战争罪犯的审判。〔４５〕 这种主张也得到了当时学界和后来各同盟国依照《第十号

法令》所设立的审判庭的认可。

联合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设立的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的规约中也都没有
提及罪刑法定原则，而两个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也明确拒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适用。

例如，前南国际刑庭曾指出，在国内刑事体系中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相关行为犯罪化时可

以明确禁止的时间以及禁止的内容，而在国际刑事体系中对行为的犯罪化则需要通过国

际条约或国家的习惯性实践。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和标准都应该不

同于国内刑法。〔４６〕

２．《罗马规约》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正式认可
与特设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文件不同，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对罪刑法定原则有着全

面而综合的规定。《罗马规约》第２２条规定了“法无明文不为罪”，即“只有当事人的行为
在发生时构成本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该人才根据本规约负刑事责任”。该条不仅禁

止在定罪时溯及既往，还规定了该原则衍生出的两项要求：严格解释，即禁止将罪行通过

类推扩大适用；如出现含义不明，应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由此，《罗马规约》在国际刑

法中真正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此原则不但作为一个立法上的原则，同时也限制着在司

法过程中对犯罪定义的扩张性解释。然而，《罗马规约》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正式认可并没

有解决此原则是否能够与在国内刑法中相同的程度上适用于国际刑法的问题。

一方面，《罗马规约》对罪刑法定原则“精确性”的要求难以满足。尽管罪刑法定原则

在各国立法上的实施不尽相同，但该原则在立法上通常的要求为：法的可预见性、法的精

确性以及法的成文化。与国内的刑事立法程序不同，《罗马规约》是由相对缺乏刑事立法

技巧的各国外交代表通过谈判制定的，而且为了协调缔约各国立场的不同，《罗马规约》

使用了一些相对模糊性的语言。虽然缔约国大会后来通过了《犯罪要件》来进一步明确

《罗马规约》中有关犯罪的定义，但《犯罪要件》仅具有辅助解释《罗马规约》的效力，而不

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此外，由于无法穷尽对所有犯罪行为的列举，《罗马规约》的立法

者对于某些犯罪的定义使用了“兜底条款”。例如《罗马规约》第７条关于危害人类罪的
定义中采取了“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作为兜底条款，而该条款囊括了潜在的和广

泛的犯罪行为，因此很难满足罪刑法定原则有关犯罪定义“精确性”的要求。与国内立法

不同，《罗马规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授权司法立法”，因此不严格满足罪刑法定原

则在立法上的要求，但这不能成为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义正当化的理由。

另一方面，《罗马规约》第２２条第２款的规定，在对犯罪定义的解释过程中需要遵循
严格解释和有利被告的解释要求，这与国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适用上的要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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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别。按照严格解释的要求，“当事人从相关条款的措辞中可以得知，或者在需要的情

况下，借助于法院的解释可以得知什么样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会产生刑事责任”。〔４７〕

如果法官对犯罪定义做扩大解释就相当于将新的刑法规则溯及既往地适用，因此，对于上

下文的考虑，目的考量以及其他的协助解释工具都不能用来扩大、更改或者推翻约文的字

面含义。在面对《罗马规约》“刻意的”模糊性规定或立法上的漏洞，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

在行使司法立法权或填补立法漏洞的“授权司法立法”职能时尚需遵循严格解释和存疑

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要求，而国际刑事法院违背《罗马规约》的明文规定和立法者的意图，

以实现被害人最大化保护为目的扩大解释《罗马规约》管辖下犯罪定义范围的司法能动

主义，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五　限制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路径

由于《罗马规约》具有特殊性质，其既是一个国际条约，也是一个国际组织章程，还兼

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因此在《罗马规约》的解释上既涉及《维也纳公约》的解释规

则，也适用一般刑法上的解释方法。在限制国际刑事法院非经授权的司法能动主义的同

时，也要保证法院经授权的司法立法职能的正常行使，其限制路径构建的关键在于如何厘

清和协调两类解释规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关系，具体分解如下。

首先，对于《罗马规约》中的刑法类条款尤其是关于犯罪的定义条款，应适用《罗马规

约》第２２条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及其解释方法，即严格解释和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解释
规则，同时应明确排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与严格解释规则相冲突的解释方法的适

用，例如目的解释方法。国际刑事法院曾多次在司法实践包括肯尼亚授权调查案中运用

维也纳公约中的目的解释方法以“使犯罪不逍遥法外”为目的扩大解释了《罗马规约》下

的犯罪定义范围，不但违背了严格解释规则，也与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规则相冲突，因

此应予以排除适用。

其次，对于维也纳公约中的其他与严格解释不相冲突的解释方法可以适用于解释

《罗马规约》中的犯罪定义条款，但是必须与刑法上的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规则处于同

样的适用位阶上或位于其后。在犯罪的定义上，可能存在着授权司法立法的模糊性规定，

在适用严格解释方法之后仍然含义不明时可以适用维也纳公约中的其他解释方法，但对

于上下文的考虑以及缔约历史等的考量都不能用来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解释。

再次，虽然《罗马规约》第２２条的罪刑法定原则仅适用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下的犯
罪定义的解释，无法用于解释《罗马规约》中有关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但在关于国际刑事

法院的补充性管辖权及可受理性标准的解释上应优先适用维也纳公约中与严格解释规则

相一致的解释规则，例如文本解释和上下文的考量，同时确保解释的结果不违背立法者的

原意和《罗马规约》的立法目的。

最后，对于《罗马规约》中只涉及到国际组织章程的部分，原则上可以适用《维也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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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中的所有解释方法，其中包括可能与严格解释规则不一致的方法。例如维也纳公约

第３１条中“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解释方法由于其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而不宜
适用于对刑法条款的解释，但这不影响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解释。

六　结　语

“肯尼亚授权调查案”和“利比亚管辖权质疑案”等案件表明，国际刑事法院在司法实

践中逐渐呈现司法能动主义的倾向，即违背《罗马规约》的约文和立法者的原意而扩大法

院管辖下犯罪的定义和案件的可受理范围。这种非经授权的司法立法行为既违背国家主

权原则也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动摇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的权威性及其存续的合法性，损害

国家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追究国际正义的信心，不但影响《罗马规约》成员国对法院的支

持，而且关系到非成员国有关是否加入《罗马规约》的考量，因此应该加以规制。从文中

的分析和探讨可以看出，国际刑法的内在冲突、先前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能动主义政策的

影响以及《罗马规约》法律适用条款与解释规则的不确定性都是导致国际刑事法院司法

能动主义的原因，但这种非经授权的司法立法行为的实现则是通过对相关解释规则的运

用而推翻了《罗马规约》的字面含义和立法者的原意，因此规制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能动主

义的关键在于对《罗马规约》解释规则的协调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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